
附件２

企业破产处置相关协调事项职责分工

一、做好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障.落实失业保险、最低生活保

障等制度政策,保障破产企业职工基本民生权益;协调解决破产企

业职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、欠缴社会保险补缴及核销,职工再就业

等问题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、市医保局、市税务局)

二、依法解除破产企业财产保全.协调有关单位在人民法院

受理破产申请后,及时解除针对破产企业财产采取的强制措施,依

法将财产移交破产管理人接管,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.

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税务

局、淄博海关)

三、加快破产涉税事务处置.协调征税机关在破产债权申报

期内及时申报税收债权;协调研究税收债权优先性等方面存在的

规则冲突,统一执法尺度;协调破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政策适用和应

纳税额计算;协调简化办理破产企业减免税程序;协调破产重整中

债务重组所得税、破产财产变现有关税负处置、税收优惠政策适用

等问题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税务局、淄博海关)

四、协调处置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.协调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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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上房屋的市场价格评估问题;协调地上房屋征收条件、程序、

补偿标准问题;协调破产企业房地权属分离、权属瑕疵、违法建筑

处置问题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)

五、协调破产财产处置纳入招商引资通道.协调将破产财产

处置、重整投资人招募纳入招商引资范围,给予相应政策支持,充

分利用招商引资资源和市场,推介破产企业和破产财产,解决破产

企业财产处置难、重整企业投资人招募难问题.(联动部门:市法

院、市商务局、市投资促进局)

六、协调开展企业破产重整.协调金融机构债权人、债务企业

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帮助有挽救价值的债务企业摆脱债务困境,

推动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衔接,提高破产重整效率和成功率;协调

信用管理部门积极支持重整企业开展信用修复;推动重整企业平

等参与招投标等经营活动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市场监管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税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

中心支行、淄博银保监分局)

七、协同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犯罪行为.协调加大对企业破产

相关的挪用资金、职务侵占、虚假诉讼、转移和隐匿财产、隐匿、故

意销毁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,妨害清算等犯罪的立案、侦查、打击力

度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

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中心支行、淄博银保监分局)

八、加大对涉及企业破产的矛盾化解和维护稳定工作力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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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机关依据法院商请,协助做好财产接管、债权人会议、财产处

置等风险评估、稳定预案和秩序维护;接到涉及破产企业相关人员

的哄抢财产、人身伤害警情后,及时出警处置;涉民间集资案件中,

依法审查涉及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、集资诈骗罪等刑事犯罪案件

的被害人债权.信访部门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领域舆情跟

踪和信访稳定工作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公安局、市信访局)

九、便利破产企业变更、注销登记.协调破产企业税务非正常

户转正常户及重整企业产权过户问题;及时办理破产企业税务和

营业执照变更、注销登记,在依法合规前提下简化登记程序和手

续;破产清算程序终结的,依申请及时予以税务注销;破产企业管

理人可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,向破产企业原登记机关

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.研究制定并落实破产企业涉及的生产许

可、资质证明等变更登记政策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行政审批服

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税务局)

十、做好金融支持.金融监管部门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,引

导金融机构在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,在财产处置方案

表决、重整计划草案表决、重整信贷支持等方面切实支持企业破产

工作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淄博

市中心支行、淄博银保监分局)

十一、建立破产经费筹措机制.协调建立破产案件经费保障

制度,多渠道筹措破产经费,解决无产可破企业的破产费用、管理

人报酬无法支付等难题.(联动部门:市法院、市财政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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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明确管理人职责定位.充分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行调查

债务人财产状况、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法定职责.(联动部门:

市法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税务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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